
《新光大厦底层商铺租赁合同》

出租人:深圳新光实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:甲方)

地址: 福田区新沙路 10 号

承租人:XXXX(以下简称:乙方)

公司注册地址或自然人身份证号：XXXX
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，就下述商铺租赁事项达成如下协议:

一、租赁场地

甲方拥有福田区新沙路新光大厦一层商铺的合法使用权，并同意将该房产(以下简称

商铺)出租给乙方作商业用途。该商铺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 10 号新光大厦一层 4

号-5 ，建筑面积约为 470 平方米，乙方同意承租。

二、租赁期限

租赁期限为三年，由 202X 年 X 日 X 日至 202X 年 X 月 X 日。租金自 202X 年 X 月 X 日

起交。租赁期满前三个月，双方应协商是否续租及续租的条件。在同等条件下，乙

方有续租的优先权。

三、租金

租期内本商铺租金为人民币 XXXX 元/月,全年合计 XXXX 元。第 X 年月租金按上一年

度月租金的 X% 递增，即 202X 年 X 月 X 日起，每月租金为 X元。

四、缴付方式

乙方须每月 25 日前向甲方缴纳下一个月度租金至甲方指定账户。乙方逾期交付租

金的，则每天按未缴纳金额的 0.1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乙方逾期超过一个月的，

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不退还乙方保证金。

五、保证金

双方签署正式合同后七日内，乙方向甲方交付一个月租金作为租赁保证金，该保证

金于租约期满或终止时，在乙方无违约并缴清应付款项后，甲方在十日内无息返还

乙方。押金 XXXX 元。

六、双方的声明及保证

1.甲方对乙方的声明及保证如下:

(1)甲方拥有商铺的合法所有权及处置权，有权将场地按本合同条款租赁给乙方。

(2)甲方保证按本合同承租的场地乙方可作合法使用。

(3)在本合同生效后，乙方有权按其经营范围独自合法使用场地。

(4)在不损害原有建筑结构的原则下，乙方有权对场地进行间隔、布局,甲方不得在

该门口摆放物品阻碍乙方经营。

(5)在本合同期内，因出租此场地而产生的政府或其它部门所征收的税项及费用由乙






